
 

 

 

  

 

 

海南省新成监狱 
关于聘请执法监督员的公告 

 

为规范监狱执法行为，提高执法水平，强化执法监督，根

据司法部监狱管理局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深化狱务公开工作的通

知》（司狱字〔2020〕75 号）、海南省监狱管理局《深化狱务

公开工作实施方案》（琼狱通〔2015〕83 号）和海南省监狱管

理局（海南省戒毒管理局）《关于进一步规范聘任执法监督员

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琼狱通〔2023〕66 号）等规定，现面向海

南省海口地区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企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及

社会人士，公开选聘执法监督员 1 名，对监狱执法活动进行监

督。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聘任条件 

（一）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，年满 20 周岁且不超过

65 周岁，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和政策，理想信念坚定，思想道

德纯洁； 

（二）未受过刑事处罚或未正在受到刑事追究，未受过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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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拘留处罚，未被开除公职或者辞退，没有严重不良信用记录

的；  

（三）不存在因职务原因可能影响履行执法监督员职责的

情形；  

（四）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、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，能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等法律法规对监狱民警执法行为

实施监督；  

（五）有一定的社会活动能力，能多渠道地收集并及时反

馈社会对监狱工作的评价建议和信息，促进执法的公开、公平、

公正；  

（六）不存在其他不宜担任监狱执法监督员的情形。 

二、报名方式及程序 

（一）报名方式 

符合聘任条件的人员请按照本公告要求，携带本人有效身

份证原件到海南省新成监狱监察审计科报名。报名时间：即日

起至 2023 年 12 月 1 日止，上午 09:00-11:00，下午 14:50-16:20

（节假日、双休日除外）；联系人：颜警官，联系电话：

0898-65779200，联系地址：海南省海口市三江镇。 

（二）选聘程序 

1.申报。符合聘任条件的人员按照本公告要求，到海南省

新成监狱监察审计科现场报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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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公示。海南省新成监狱依据选聘条件和要求，对申报人

员选进行审查、筛选，征求相关部门意见，将拟聘任名单在监

狱公众号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。公示期内发现有不

符合执法监督员选聘条件的，或隐瞒有关情形的，应当取消其

拟任资格。 

3.聘任。拟聘任为执法监督员人选经公示无异议的，由海

南省新成监狱颁发执法监督员聘书，报省监狱管理局（省戒毒

管理局）备案，将聘任情况通报执法监督员所属单位或居住地

基层组织。执法监督员任期 3 年，期满自动解聘，需续聘的应

按程序进行审查公示和颁发聘书，连续任期不得超过两届。 

4.解聘。对因工作变动或其他因素，监督员本人主动提出

终止执法监督员职责、或未能履行执法监督员职责的，监狱将

及时召开领导小组会议，研究予以解聘。解聘后，在省司法厅

门户网站上予以公告。当执法监督员人数不足 3 人时，及时开

展聘任工作。  

三、执法监督员的职责、权利和义务 

（一）执法监督员工作职责： 

1.监督监狱的执法活动，提出加强和改进监狱执法工作 

的意见、建议； 

2.应邀参加监狱组织的有关执法监督活动，向监狱反映 

执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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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应邀列席有重大影响或社会关注度较高的减刑、假释、

暂予监外执行案件评审会议，旁听罪犯减刑、假释案件的开庭

审理； 

4.向省监狱管理局（监狱）有关部门就监狱管理工作、监

狱人民警察队伍建设等提出意见和建议。执法监督员具体履职

细则由聘任监狱制定。 

（二）执法监督员的权利：  

1.根据工作需要，向监狱了解非涉密执法情况;  

2.对监狱执法工作提出监督意见； 

3.了解提出的监督意见落实情况。 

（三）执法监督员的义务： 

1.认真履行职责，保守国家秘密和监狱工作秘密； 

2.公开发表涉及监狱工作内容的文章和作品之前，要征 

得聘任单位的同意； 

3.在聘任期间，要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，协助监狱 

做好普法宣传； 

4.配合监狱做好群众的法律政策解释说明工作。 

（四）执法监督员在监督活动中，应当遵守国家法律、法

规和有关纪律规定，不得妨碍监狱正确实施执法活动，不得实

施违反监狱管理规定的行为。 

（五）执法监督员在履行监督职责过程中，被监督单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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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工作人员应予以协助、配合。 

（六）执法监督员与监督事项相关人员存在亲属或其他可

能影响履职的关系时，应当申请回避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海南省新成监狱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1 月 20 日 

 

    （此件公开） 


